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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工信技改〔2021〕15号

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组织 2022 年省级

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

资金项目入选项目库的通知

各市（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

根据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 2022年省级促进经

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项目入选项目库的通知》

（粤工信技改函〔2021〕14号）要求，现组织开展 2022年省级

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项目入库相关工作，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入库范围

（一）支持范围。支持在江门市内登记注册且在江门市内生

产经营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诚信经营、依法纳税的工业企业（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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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民营企业、国有企业、中央驻粤企业、港澳台投资企业、外商

投资企业以及加工贸易制造企业等）实施高端化、智能化和绿色

化等符合国家和省产业政策，并取得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技术

改造投资备案、核准或审批文件的项目。

（二）不得申报类型。不支持淘汰类和落后产能项目。项目

申报至公示期满环保信用评价为“环保不良企业”“信用中国（广

东）”网站（https://credit.gd.gov.cn）受惩戒黑名单企业不予支持。

已获得省级技术改造专项资金支持但未按规定完工验收的企业

不得申报。同一项目不得重复申报，多头申报。

（三）择优遴选。本次项目入库按照“集中财力办大事”原则，

严格按照省工作要求落实项目竞争性评审，遴选科技含量高、生

产工艺先进的项目入选项目库。项目申报单位自行承担项目落选

风险。

二、支持方式与入库要求

采取设备奖励和贷款贴息等方式，优先采用设备奖励方式，

设备奖励安排后的剩余资金额度用于贷款贴息。同一项目只能选

择一种方式进行申报。

（一）设备事后奖励：项目在 2020年 7月 1日（含）至 2021

年 6月 30日（含）期间完工，完工日期在项目备案证建设期内，

自项目原始备案通过日后至完工日期间符合条件的购置设备总

额（不含税，以发票时间为准）不低于 500万元，时间最长不超

过 3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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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设备事前奖励：支持在 2021年 6月 30日（含）前完

工的 2019年度设备事前奖励技术改造项目。

（三）贷款贴息：项目在 2020年 7月 1日（含）至 2021年

6月 30日（含）期间完工，完工日期在项目备案证建设期内，

企业主营业务收入 2000万元以上，项目总投资不低于 500万元，

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不低于 60%。
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完工评价、项目验收及入库申报材料要求。

1.设备事后奖励项目和贷款贴息项目按照《2022年广东省省

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入库项目完工评

价工作指引》（附件 8）要求准备完工评价申请材料。

2.设备事前奖励项目按照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专项

资金支持项目验收管理办法》（粤工信规字〔2020〕2号）（附

件 9）准备项目验收申请材料。

3.符合入库申报条件的项目按照《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

于组织 2022年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

项目入选项目库的通知》（粤工信技改函〔2021〕14 号）（附

件 10）准备项目入库申请材料。

（二）开展完工评价、项目验收及入库评审现场核查时间另

行通知，请项目申报单位提前做好准备。

（三）各市（区）工信主管部门要对项目单位申报资料严格

审核,按照“谁推荐、谁负责”原则，对项目的完整性、真实性和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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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性负责，并在项目完工评价申请表、入库项目申请表以及要件

审查表上加具初审意见、加盖公章。推荐申报入库项目需经各市

（区）工信主管部门党组会议审议，审议同意后方可推荐上报，

上报文（1份，含项目汇总表、要件审查表）、项目验收（完工

评价）申请材料及初审后的入库申报材料（纸质版一式 2份，电

子版光盘 1份）于 2021年 7 月 5 日前报送我局（技术改造与创

新科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（四）我局从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理本资金项目申报事

宜，严禁各市（区）工信部门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理本资金项

目申报，严禁对项目申报收取任何费用。

附件：1. 2022 年广东省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

技术改造资金项目库申报支持方式

2．2022年广东省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

技术改造资金项目库申请报告（封面）

3．2022年广东省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

技术改造资金项目库申请材料要求

4．2022年广东省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

技术改造资金项目申请表

5．2022年广东省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

技术改造资金项目（设备奖励）设备购置明细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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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2022年广东省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

技术改造资金项目（贷款贴息）借款明细表

7．2022年广东省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

技术改造资金项目申报承诺书

8．2022年广东省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

技术改造资金项目完工评价工作指引

9．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财政专项资金支持项目验收

管理办法（粤工信规字〔2020〕2号）

10. 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关于组织2022年省级促进

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企业技术改造资金项目入选

项目库的通知（粤工信技改函〔2021〕14号）

11．项目汇总表

12．要件审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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